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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进口货物报关报检合同
甲方： 
电话： 
联系人： 
地址： 
海关注册号：

乙方：北京纵坐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
电话：010-64666170
联系人：刘岩
地址：北京朝阳区左家庄路1号国门大厦A座315-316室
  正文

进口货物报关报检合同

甲方：

乙方：

为促进发展、繁荣首都经济、确保企业效益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就委托进出口货物的报关、代理商检、运输事宜，本着公平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经与代理方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代理、协议。

1、 代理内容：

进口货物报关、代检、运输及相关的辅助服务.
2、 甲方之责任、义务：

    1、甲方应在每次进口货物申报前及时备齐申报所必须之单证，并保证其全部真实、有效。

    （1）正本空运单、发票、箱单；（如需乙方协助调单，应提供调单介绍信及主运单号及分运单号）

（2）报关、报检委托书，并提供企业海关十位注册编码；

（3）外贸合同副本（复印件）；

（4）提供进口货物监管条件所需的相关批准文件，如：O：《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》。

2、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准确、真实的申报物品的中文品名及价格，不能随意修改相关单证，如对单证有疑问，应及时与乙方联系，取得双方确认后再进行操作。

3、通关过程中，如海关、检疫部门对产品用途、性质、价格提出质询时，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文字性资料，配合乙方工作。

4、甲方收到货物后应验收确认并签收。

5、甲方应按规定的时间和标准向乙方支付费用。

3、 乙方之责任、义务：

1、乙方得到甲方到货通知后，应及时调单、整理文件并报关，如对单据有疑问，应及时与甲方联系，取得双方确认后再进行操作。

2、乙方服务项目包括：报关、各种港杂费代垫、代办机场现场所产生的各种检疫、报关单贴签.
3、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全套单证后（指调出正本单证后），空运货物进口报关应在二个有效工作日内完成报关等业务，海运进口货物报关应在四个有效工作日完成，不得无故拖延（因货主或海关及检疫部门原因除外）。

4、 有关说明

1、费用支付以月为单位结算，甲方应于每月25号将清关服务费及代垫杂费付到乙方帐户。乙方应做到结帐票据齐全。
2、乙方应保存好甲方的报关文件，如报关单、税单、机电审、进料手册等，如乙方丢失或损毁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。

3、乙方提供的报价均为协议优惠价，甲方应保证其进出口业务量，以配合乙方报关工作。
5、 违约责任

1、因乙方操作不当（非海关、检验检疫部门、交通管制原因）超出承诺通关时间并给甲方生产、销售造成损失的，甲方只付通关成本费用。

2、乙方擅自将甲方委托进口报关业务转交第三方时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。

3、甲方在双方合作期内，不得将已经委托给乙方的具体报关事项转交第三方操作;如双方终止合作，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。

4、甲、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，要严格保守对方的商业机密，确保双方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。
6、 其他事项

1、本协议为明确甲、乙双方责任、权利之唯一依据，自签署之日起两年有效。

2、甲、乙双方均有权向对方提出有关通关适宜的建议性意见。

3、关于本协议中未尽事宜，将由双方协商决定。

4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。

5、协议双方发生其他违约造成严重纠纷，协商未果，可以在任何一方法人注册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纠纷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北京纵坐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
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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